发展党员工作程序、时间安排及档案材料

程序、时间安排

递交入党申请书建立申请人档案  学生：9-10月  教师：随时

2.支部书记副书记或组织委员与申请人谈话:申请书递交后，1个月内。
3.团委推优或支部党员大会推荐：学生：3-4月。  教师：递交申请书满6个月后认为符合积极分子的可随时推荐。

 4.支部确定积极分子、培养联系人并备案。学生：4-5月  教师：达到培养期限的符合条件的可随时。

5.积极分子培训。5-6月或9-10月。

6.确定计划发展对象并备案:学生：确定积极分子满1年，经过党支部在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后，专门召开支委会，确定年度计划发展对象，及时报告上级党委备案。学生：时间一般在4-5月。如果有第二批，一般在10-11月。 教师：确定积极分子满一年后成熟的可随时确定。
7.发展对象政审公示及培训: 确定发展对象后，支部开展政审、政审合格后，进行公示，并参加培训，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基本路线;培训时间不少于40学时。

8.讨论推荐确定发展对象并将发展对象材料上报组织部预审。学生：5月。
9.党委组织部通过预审，形成书面材料，提交党委会审定。学生：5-6月。

10.审定发展对象:党委审定后，由组织部及时通告党支部履行入党手续。5-6月。

11预备党员接收：确定入党介绍人、填写"入党志愿书"、支委会讨论提出发展意见，并确定支部大会时间。5-6月

12.讨论接收申请人入党:(1)主持人宣布议程，报告出席会议党员人数和会议是否有效;(2)发展对象宣读《入党志愿书》;(3)介绍人介绍情况，发表意见;(4)党小组介绍情况，发表意见;(5)支委会发表意见;(6)与会党员讨论，发表意见;(7)支委会综合讨论意见;(8)党员表决，作出决议;(9)被发展对象表态。5-6月。
13.填写支部大会决议:(1)到会党员情况;(2)根据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扼要说明发展对象的基本情况;(3)支部大会的意见;(4)通过决议的情况和日期。6月初。

14.上报审批:党支部将《入党志愿书》(党总支加注意见)连同发展对象的全部档案材料一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，提交党委审批。

15.指派专人谈话并审查:(1)党委委员或组织员《入党志愿书》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;(2)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;(3)党委指定一名党委委员要直接同申请人进行谈话，作进一步的考察。
16.审批预备党员: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，党委集体讨论审批;要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审议和表决并作出审批决定。将意见填入《入党志愿书》，填发《接收预备党员通知书》，登记造册。
17.宣布批复编入组织: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，宣布党委的批复，支部书记向党员介绍支部情况，提出要求，编入党小组。填写卡片，登记造册。做好二十八周岁以前保留团籍青年工作。
18.组织新党员宣誓:组织预备党员面对党旗举手宣誓，会场要庄严，主席台悬挂党旗和会标。(1)党组织负责人致主持词，宣布宣誓人的姓名及入党时间;(2)宣誓人列队肃立，随领誓人跟读，最后报出自己的姓名;(3)上级党组织代表讲话;(4)党员代表发言;(5)党组织负责人总结发言。

19.预备党员转正：包括对预备党员进行管理、培养、教育、考察:(1)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;(2)进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教育;(3)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;(4)分配一定的工作任务，在实践中锻炼;(5)针对性地进行教育;(6)预备党员执行党的决议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履行党员义务，行使党员权利的情况;(7)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;(8)预备党员每月汇报一次思想;(9)每季度对预备党员进行一次考察写实。
20.党员提出转正申请、支部讨论审查并提出意见、作出决议并上报审批。

21.党委审查审批:党委严格审查预备党员的全部材料，听取组织员和党内外群众的意见，召开会议集体讨论审批。

22.预备党员转正批复:党委讨论预备党员转正后，党委书记要认真填写批复意见，并注明党龄起始时间和延长预备期的起止时间。

23.与新党员谈话、材料归档:党支部接到上级党委的审批结果后，党支部书记要与本人谈话。教育其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应将其《入党志愿书》、入党和转正申请书、政审材料、教育考察的有关材料归入党员档案，是干部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归入人事档案。
档案材料主要包括：

1.入党申请书；2.团组织“推优”材料或党员推荐材料；3.积极分子考察登记表；4.思想汇报；5.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培训结业证书；6.政审函调材料、综合结论材料；7.超前考察表；8.党内外群众意见；9.公示材料10.学生学习成绩材料等。

